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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本府對貴會第4屆第7次定期會法規市府提案(第2號案)
大會決議案所提之書面資料1份，請查照。

復貴會115年6月3日南議法規字第1150004037號函。
本市戒菸教育執行方式請見書面答覆第三點及附件之「校

園通報未滿20歲學生吸菸之作業流程流程」與「高級中等
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」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、臺南市各議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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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衛生局綜合企劃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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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未滿 20 歲吸菸者之「戒菸教育」執行情形，敬答覆如下： 

一、戒菸教育執行法源： 

目前對青少年戒菸教育之規劃與執行，係依循「菸害防制法」第

16 條、第 42 條規定及「戒菸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戒菸教育執行方式，為下列 3 種： 

在學戒菸教育 由學校辦理 

非在學戒菸教育 由戶籍所在地之衛生所辦理 

矯正機關戒菸教育 收容人由矯治機關辦理 

三、衛生局訂有「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校園通報未滿 20 歲學生吸菸之作

業流程」受理青少年吸菸行為通報、依其在學情況予開立戒菸教

育行政處分及統計執行回報；教育局查獲學生吸菸亦依上述流程

辦理，若遇學生使用電子煙情形，則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

煙處遇流程」進行通報。 

四、本局辦理戒菸教育相關培訓： 

(1). 衛生所與國、高中（職）： 

本局依年度計畫會辦理執行人員之戒菸教育在職訓練，提供戒

菸教育資源取得管道(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+網

站、本局菸害防制專區網頁及通報流程等等)、強化執行者信

心、技巧。 

訓練對象：年初為衛生所同仁、每年 8-9 月（第一學期開始）

為國、高中工作人員。 

(2). 醫事人員戒菸服務之基礎及專門課程： 

醫療院所之戒菸服務在職教育訓練，觸及地方醫療資源，合約

院所可提供青少年戒菸衛教服務協助戒菸。 

五、戒菸教育執行統計： 

(1). 114 年接獲通報並完成戒菸教育計有 192 件。 

(2). 115 年接獲通報並完成戒菸教育已達 144 件。 

 

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

校園通報未滿 20 歲學生吸菸之作業流程 

 

1. 學校依戒菸教育實施辦法第 4條規定辦理 2小時戒菸教育課程，

並請將辦理成果回覆衛生局。 

2. 戒菸教育成果請提供戒菸教育課程紀錄、簽到表、相片(擇一即

可)相關表單皆可至本局網站下載，網址：

https://health.tainan.gov.tw/  

113.05.15版 

 

公文(紙本或電子)函送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東興辦公室國民健康科 

承辦人聯絡方式： 

姓名：沈裕卿 

電話：06-6357716 #278 

信箱：d00526@tncghb.gov.tw 

地址：73064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號 

 

衛生局 

1.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函文未成年之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

意見陳述。 

2. 違規行為屬實開立行政裁處書。 

3. 未滿 20歲吸菸者函知實施戒菸教育課程。 

結案 

檢具相關資料： 

1. 公文函。 

2. 通報表：詳細填寫查獲學生吸菸戒菸教育通報表。  

3. 記過單：若有影像檔或其他佐證資料亦可。 

https://health.tainan.gov.tw/
mailto:d00526@tncghb.gov.tw


學校對於學生實施戒菸教育
至少2小時
（未成年者，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）
比照菸品，依「戒菸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

學校持續關懷輔導
觀察一年內是否再有使用行為

通知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
照顧者到校共同關懷輔導，並
請簽署「類煙品處理同意書」
為避免類菸品再次疏通使用，得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拋
棄而銷毀之

列為特定人員
依「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

輔導作業要點」辦理

成立春暉小組進行輔導
輔導三個月後，再次進行尿液篩檢

觀察評估學生身心狀況

進行校安通報（續報/ 修改通報類別）

社政通報(針對未成年學生)

將疑有毒品成分電子煙移請警察
機關妥處，並配合辦理

依內政部警政署「教育單位發現疑似毒品、製造或
施用之器具移請警察機關查處流程」辦理

有異常 無異常

結案

無

再有使用行為，
得延長戒菸教育

結案
（列為第一類特定人員持續追蹤）

無毒品反應

有毒品反應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電子煙

暫時保管
進行校安通報

（一般校安事件/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）

通報縣市衛生主管機關
依「菸害防制法」配合辦理

無毒品反應有毒品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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